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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與教科書之合理使用

著作權組

壹、前言

隨著科技發展，學校課堂上的教學活動也多樣化翻轉，跳脫了僅以教科書為

主體的教學方式，也不再只是老師講、學生聽，甚至採用了更多影音元素以輔助

教學。因此，本次修法因應多元化教學活動，將學校授課目的得以利用他人著作

的各種方式予以調整。次者，面對面的教授學習逐漸發展成遠距教學，早期是實

體函授、其後是多媒體通訊（包含錄影帶、DVD、廣播、電視等）、網路普及後

則以網路遠距教學為主，本次修法則將利用著作進行遠距教學分為三種情形，即

利用著作可合理使用、法定報酬與須取得授權制度等三種。此外，因應教科書電

子化與電子書包之趨勢，本次修法亦將教科書公開傳輸納入合理使用之範圍。

貳、教學活動與教科書合理使用之草案修正重點

一、 現場課堂教學活動利用他人著作（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1
項、第 3項）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的現場課堂教學活動，具備知識傳遞的重大公益目的，

對學生人格養成與智識的建構極具影響力，但在現行法第 46條的架構下，學校

或教師為學校授課需要，僅可在合理範圍內「重製」他人著作並提供學生使用 1，

但資訊時代的課堂教學態樣多元化，在課堂上播放音樂、影片或觀看電視節目都

是教學活動的一環，現行法之規定已難以因應數位時代下課堂現場教學之需求，

多元教學所涉及各種著作利用行為，實務上若需依個案事實認定是否屬於第 65

條第 2項的合理使用範圍，則具強烈公益性質的課堂教學，恐難利用。

1 現行著作權法第 46條第 1項：「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
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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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時代需求，本次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1項 2明文規定依法設立之各級學

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於學校授課目的必要範圍內，亦得「公開演出」、「公開

上映」及「再公開傳達」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不再限於「重製」，但需注意

不可以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3。

舉例而言，教師為介紹東亞區域衝突的歷史，播放 YouTube網站上二戰紀錄

片中有關臺灣大空襲的片段讓學生觀看，在課堂上播放 YouTube影片涉及著作的

「再公開傳達」利用行為，只要利用結果不會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依據修正草案第 55條之規定，即屬合理使用之範圍，無需取得授權。

如果在課堂上播放電影動畫，會涉及著作的「公開上映」利用行為，例如教

師播放日本動畫電影「你的名字」其中的幾個場景畫面，讓學生在課堂上探討動

畫的寫實唯美畫風，由於係少量利用應不致於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常被認為是合理使用；但如果教師播放一整部迪士尼的「海洋奇緣」電影後，讓

學生討論太平洋島嶼文化，此種利用行為雖然符合授課之目的，但學生可能因此

無須透過線上租片或購置 DVD等方式觀看電影，造成市場替代效果，恐屬於不

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無法主張合理使用。

二、遠距教學活動利用他人著作

（一） 學校課堂延伸的遠距教學屬於合理使用（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2
項、第 3項）

從學校現場課堂教學活動所延伸的遠距教學，屬於國家體制內教育

的一環，同樣具有重大公益性質，本次修法爰將課堂延伸的遠距教學納

入合理使用之範圍。但為衡平學校授課實務之需求與著作財產權人之利

益，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2項 4要求學校授課目的的遠距教學，應防止未

2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1項：「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目的之
必要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散布、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及再公開傳達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3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3項：「第五十三條但書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修正草案
第 53條但書：「但違反著作之正常利用，且依該著作之種類、利用方法，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
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4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55條第 2項：「前項情形，經採取合理技術措施防止未有學校學籍或未經
選課之人接收者，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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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校學籍或未經選課之人接觸或接收著作內容，需採取合理之技術措

施加以限制，方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避免與

該課程無關之人得任意接觸著作內容，妨礙著作財產權人權益。

舉例而言，各大專院校將課堂教學內容上傳到校內數位學習平臺，選

課學生需以帳號密碼登入後，方可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的數位學習，此種遠

距教學所涉及的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的著作利用行為，只要沒有不合理損

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5，即屬於合理使用範圍，無需取得授權。但如果

是將整本教科書內容上傳到數位學習平臺讓學生觀看下載，由於此種情形

會直接影響教科書在市場上銷售之利益，則沒有合理使用的空間。

（二）為教育目的之遠距教學採法定報酬制（修正草案第 56條）

過去，全民教育與進修教育經常透過廣播的方式達到傳播的效果，

因此現行法第 47條第 3項針對教育目的之廣播設有合理使用之規定：「依

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

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例如國立空中大學透過傳統電視廣

播之教學，即屬上述合理使用之運用。

近年來，將校園內的教育資源向公眾分享的開放式課程蔚為風潮，

開放式課程透過網路的傳播，已不再侷限以傳統廣播之方式，讓學習更具

有彈性，也能更能達到終身學習與全民教育的目的。基於教育目的遠距

教學的公益性質，並考量維護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本次修正草案第 56

條 6乃規定此種情況下利用人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並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即可利

用他人已公開發表著作。另應注意的是，上開使用報酬不由主管機關訂

定，而係由雙方協商適當之使用報酬，如協商未成，著作財產權人享有

民事上的報酬請求權，可透過民事訴訟請求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但不

5 同註 3。
6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56條：「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教育目
的之必要範圍內，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有營利行為者，不適用

之。」「前項情形，除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外，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

適當之使用報酬。前項情形，除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外，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

人並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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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利用人提出刑事上的著作財產權侵害告訴，惟此一部分，僅限於非

營利之遠距教學使用。

具有營利行為的遠距教學提供之課程內容（例如私立補習班的線上

英文課程），則沒有本條的適用，需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

可以利用他人著作，否則構成侵權，要負擔民、刑事責任。

附圖：遠距教學之著作利用與合理使用

（三）教科書利用他人著作（修正草案第 57條）

現行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1項 7及第 63條第 3項僅就編製教科書者規

定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及後續「散

布」此等教科書之行為得主張合理使用，並不包括網路上之「公開傳輸」。

惟鑒於數位時代來臨，教科書電子化以及電子書包普及化已是全球校園之

趨勢，為因應教育政策之需求，本次修正草案第 57條第 2項 8針對依法令

編製的教科書，新增教科書編製者可以公開傳輸的規定，則教科書編製者

7 現行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1項：「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
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8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57條第 2項：「前項規定之教科用書，得由編製者散布或公開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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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審定或編定的教科書電子化後放到雲端空間，供學生連網觀看，故修

法後放寬著作利用之型態。

又經審定或編定後之教科書，係由各出版業者自行販售，雖具公益性

質但利用數量龐大，為尊重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及便於計算使用報酬，

本次修法仍維持法定授權制，利用人應將各種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

人，並依主管機關訂定的使用報酬率支付使用報酬，智慧局亦將配合本次

修法，全盤檢討教科書利用他人著作之使用報酬率，包括本次新增的公開

傳輸利用行為，故不致過於影響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

參、結語

綜上，教學活動隨著科技進步而朝多元化發展，現行合理使用之規定也須隨

之調整，本次修法明定學校授課可多樣化地利用著作、放寬遠距教學合理使用的

範圍、增訂教科書得以數位流通之依據，但相對應的要求利用人需採取適當的管

制措施或是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此次法制面之調整，期能調和著作人權益及國

家教育之重大公益，厚植國家經濟文化發展之能量。


